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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：目前而言，如果从法律风险角度而言，最大的风险无疑还是收款风险。
为什么今年两高一部关于电信诈骗司法意见，既是对交易商家们的警告，也是对办
案机关诉讼行为的限制。

正文：

#炒币风险有多大#，一边是政策围堵，一边是司法约束

买卖和炒作实际上都是交易行为，但是炒作一次有明显的贬义，官方定义为炒作，
不代表这种行为一定违法犯罪，但一定是从防范违法犯罪角度出发，政策上采取更
严厉的措施实际上是更简便的方法，这样既维护了刑法的谦益性原则，也有效防止
了高风险的行为导致的违法犯罪行为发生。

1.炒币的政策风险

政策上，从最近央行约谈部分银行和支付机构，国务院金融委明确表态打击交易和
挖矿行为，可见监管层的态度是严格禁止交易行为，因此银行和支付机构可以根据
其自身的调查情况，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对相关的银行卡和支付结算账户采取一定
措施，比如限制相关功能或直接加入黑名单。

2.炒币的刑事法律风险

但是，政策上禁止不代表行为本身一定就可以定性为刑事犯罪，因此，从刑事法律
角度分析，相关交易行为，还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。

刑法意义上，炒币风险暂时不来自炒币行为本身，而是其可能被利用为洗钱、转移
资金或者诈骗犯罪的工具或者通道。

目前而言，如果从法律风险角度而言，最大的风险无疑还是收款风险。

为什么今年两高一部关于电信诈骗司法意见？这既是对交易商家们的警告，也是对
办案机关诉讼行为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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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最近这类案件高发，很多数字货币的普通交易者或者专门的承兑商家，因为银
行卡收到了涉及诈骗或者其他犯罪的赃款，轻则冻卡，重则被指控涉嫌帮助信息网
络犯罪活动罪，但是，被指控涉嫌就真的一定构成犯罪吗？实际上还需要符合刑法
本身的规定。

由此，两高一部的电信诈骗司法意见“重申”:“在公安机关调查案件过程
中，被明确告知其交易对象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仍与其继续交易”。

也就是说，两高一部强调，如果要对炒币收款者（或者其他虚拟产品商家
）进行指控，还是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，不是说只要收款了，就一定是帮
助信息犯罪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其中关键还是需要证明其主观上明知他人利
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。

比如说，如果公安机关明确告知了风险，依然交易，那就是不听劝告，主观上已经
明知了还继续交易，收款或者付款，都有可能构成或帮助转移资金或者支付结算，
从而定性为帮信罪。

但为什么是重申？

因为2019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解释第11条第一款
，实际上早已明确规定了，如果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，就可以判
定主观明知他人是否利用网络实施犯罪。这里的监管部门，实际上就肯定包括了公
安部门，也就是说，2021年的电信诈骗司法意见的这条规定，实际上只是一个旧有
条款的重申（对2019帮信罪司法解释中第11条第一款），只是2021年两高一部又
将其列举式的具体化，这样的作用，除了警示交易者，也是再次强调刑事诉讼中的
证据要求，不能肆意认定，防止滥权，强化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核心地位。

但是，又有人会问，是不是只要没有公安机关明确告知，买卖数字货币就不会构成
帮信罪了？

不是。

根据2019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解释第十一条，判定
”主观明知”的条件，除了监管部门告知，还有其他六种情况都可以根据客观状态
来判定，比如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；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；频繁
采用隐蔽上网、加密通信、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，逃避监管或者规避
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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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可以总结，目前在我国，炒币风险巨大，法律和政策风险都有，进而导致的
，就是交易本身的投资风险，无限增加。

另外，未来央行若发行法定数字货币，可能也会探索其交易市场和规则，可能还包
括定价原则和支付结算规定，那其他数字货币的交易和发行行为本身，就可能与非
法经营罪关联，当然，这些还需要进一步的监管探索和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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